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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粮农组织理事会各开放性委员会成员资格的规则1

96. 理事会赞同章法委的意见，即关于粮农组织理事会各开放性委员会的成员资

格每两年通知一次的现有要求造成了繁琐和耗时的行政过程，对这些委员会的实质

性工作不能提供任何附加值。理事会欢迎如下建议，即应修订本组织的总规则，使

成员将其参加理事会一个或多个“开放性委员会”工作的意向通知总干事，只要该

成员未连续两次缺席该委员会的会议或通知其退出的意向，其在该委员会的成员资

格仍将有效。 

97. 因此，理事会同意向大会建议批准修订本组织总规则相关条款的如下大会决

议草案，供 2007 年 11 月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 

                                                        
1  CL 131/5; CL 131/PV/8; CL 131/P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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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草案 

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XIX.2 条、第 XXX.2 条、第 XXXI.2 条、 

第 XXXII.2 条和第 XXXIII.2 条的修正 

大会， 

注意到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其第八十届会议（2006 年 10 月 2-3 日，罗马）

上关于本组织总规则第XXIX.2 条（商品问题委员会的成员）、第XXX.2 条（渔业委

员会的成员）、第XXXI.2 条（林业委员会的成员）、第XXXII.2 条（农业委员会的

成员）以及第XXXIII.2 条（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拟议修正案的意见； 

考虑到理事会在其第一三一届会议（2006 年 11 月 20-25 日，罗马）上同意将

本组织总规则上述第XXIX.2 条、第XXX.2 条、第XXXI.2 条、第XXXII.2 条以及第

XXXIII.2 条的拟议修正案转交大会批准； 

注意到要求每两年度提交理事会“开放委员会”成员通知的这些规则，造成

了繁琐而耗时的行政过程，而又未给这些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增添任何价值；对关

于这些委员会成员资格的上述规则的拟议修正，将允许精简与成员参加委员会有关

的行政程序； 

还注意到必须正式确认成员实际出席上述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以避免对审议

活动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但同样明显的是，以成员资格在每个两年度末到期为基础

的现行方法对常驻代表、政府办公室和秘书处产生了行政负担，减轻这一负担将大

大促进管理方面的增效节支； 

忆及连续两次未能出席本组织领导机构之一的会议就丧失成员资格的原则，

已经体现在关于粮农组织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本组织总规则第XXII.7 条中，该条规定

“如果……理事会的一个成员连续两次缺席理事会的会议，就应视为已经辞职。”； 

决 定 1： 

修正本组织总规则第 XXIX.2 条、第 XXX.2 条、第 XXXI.2 条、第 XXXII.2
条以及第 XXXIII.2 条如下： 

“2. ……的通知，可随时提出，而由此获得的成员资格应为一个两年

周期视为始终有效，除非该成员连续两次缺席委员会的会议，或通知退出委

员会。在委员会每届会议开始时，总干事应散发载有委员会成员名单的文件。” 

 

（2007 年 11 月通过） 

                                                        
1 中间划线的文字须删除，底下划线的文字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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